环翠楼街道关于是否组织开展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的自查报告

为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程序，加强对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环翠楼街道对承办的2021年以来的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了梳理，自查是否存在需要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的情形，现将自查情况总结如下：
1、 重大行政决策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推进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整合社区资源，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环翠楼街道办事处自2021年以来，共实施1条重大行政决策，决策事项名称为环翠区环翠楼街道办事处前进社区更名西南村社区居委会项目，上述重大行政决策已经实施两年，暂无明       显风险因素。
二、开展自查工作
一是查找了解决策依据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三条、《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其他客观情况都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决策实施后达到了更好的追溯社区历史，进一步保护好卫城文化，进一步规范社区名称管理，更好地为辖区居民群众服务的目的。
三是决策实施后，未收到居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三、自查结果
综上，决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因此环翠楼街道办事处决定对上述重大行政决策暂不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
下一步，环翠楼街道将进一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分析总结，随时关注是否产生需要进行评估的情形，确保重大行政决策能够合理、合法、合规，确保执行到位，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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